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工程交易

招标公告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交易信息 》 招标公告 》 详细 

招标公告 我要投标

提示：该工程为交易中心新系统中工程，请登录投标子系统办理相应投标业务。

安托山停车场综合上盖项目1、2号地块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公告

招标概况

项目名称： 安托山停车场综合上盖项目 项目编号： 4403002016190 

是否重大项目： 否 

招标项目名称：
安托山停车场综合上盖项目1、2号地块

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 
招标项目编号： 4403002016190013 

工程类型： 货物采购 招标方式： 公开招标 

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 是否预选招标： 否 

公告性质： 正常公告 

公告发布开始时间： 2020年01月13日09:00时 公告发布截止时间： 2020年02月12日18:00时 

公告质疑截止时间： 2020年02月02日18:00时 公告答疑截止时间： 2020年02月07日18:00时 

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获

取方式：
网上获取 

备注 ： 无 

招标人及招标代理

建设单位： 深圳地铁前海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经办人： 梁工、刘工 

办公电话： 0755-82528094 

招标代理机构： 中通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经办人： 傅芳馨、梁敬瑶 

办公电话： 13925025039 

标段信息1 

标段编号： 4403002016190013001 

标段名称: 安托山停车场综合上盖项目1、2号地块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2020-02-12 18:00 

工程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 

招标部分估价： 4658 万元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否 

评标方法： 定性评审法 定标方法： 逐轮票决 

是否二次竞价：

本次招标内容：

本次招标的范围包含：0026宗地1、2号地块的全部电梯：垂直电梯52台，扶梯12台。其中1号地块垂直电梯26台、扶梯8台；2号地块垂

直电梯26台、扶梯4台，以上电梯的设计、制造、包装、运输（含装卸）、仓储、报建（装）、安装调试及验收、质保期内的维修和保

养、培训及其他相关服务等所有采购及安装服务内容。（详见：货物需求及数量一览表）。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 详见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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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承办单位

深圳市住房建设信息中心

备案号

粤ICP备15068125号

网站标识码

4403000005

投诉电话

83788218

网站故障维护电话

83789648

电子邮箱

xf@zjj.sz.gov.cn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8号设计大厦8楼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投标申请人必须具备资质

条件：

1、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电梯设备生产商，须提供营业执照等企业证照（原件扫描件）； 

2、投标人资质要求：投标人须具有A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电梯）（原件扫描件）和A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

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电梯）（中标后，投标人应按照“具有A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的资格条件确定电梯安

装工程承接单位）； 3、投标人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证书、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OHSAS18001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原件扫描件）； 4、项目负责人最低资格要求：机电专业一级建造师或机电专业高级工程师（原件扫描件）； 5、投标人须

提供至少一个2017年1月1日至截标时投报品牌电梯的供货业绩，单个合同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须提供所报业绩的证明文件（业绩清

单及合同关键页扫描件或中标通知书扫描件，合同原件、中标通知书原件备查）。 6.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报名。 

项目负责人资格： 具有机电专业一级建造师或机电专业高级工程师证书。 

业绩要求：
投标人须提供至少一个2017年1月1日至截标时投报品牌电梯的供货业绩，单个合同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须提供所报业绩的证明文

件。 

其他： / 

投标申请人需提供的报名

材料：
/ 

业绩要求所需提供的证明

材料：
业绩清单及合同关键页扫描件或中标通知书扫描件，合同原件、中标通知书原件备查。 

附件信息

序号 文件名

无

温馨提示：

1、实行招标公告、招标文件告知性备案制度，招标人对招标公告、招标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投标人如对招标公告、招标文件内容有异议或投

诉，应当在招标公告、招标文件规定的投诉时限内，以书面的方式向招标人、建设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逾期提出的，不予受理。

招标公告内容的投诉时限按如下规定执行：

(1)采用资格预审或投标报名方式的，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

(2)采用资格后审的，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

2、因违反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或者因串通投标、转包、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正在接受建设、交通或者财政部门立案调

查的投标申请人不被接受。

3、投标人须提前办理以下事项：

4、市住房和建设局企业与人员信息半天交换一次，请投标人提前办好备案和变更手续。

5、重新招标（重新公告）的网上截标工程，需要重新上传投标文件。

6、投标人在现场递交投标文件时，需刷企业机构数字证书（在更换企业机构数字证书前，原企业信息卡仍可使用）。

7、投标报名截止时间后，不再接收因任何原因未上传合格投标报名资料的投标报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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